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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紫人社发〔2021〕60 号

紫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征集 2021 年高校毕业生及青年

就业见习单位和岗位的通知

各镇、各部门、各相关企业：

为做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 16-24 岁失业青年就业见

习工作，帮助其积累工作经验，增强就业竞争能力，尽快实现就

业，同时为满足县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需求，按照市人社局《关

于征集 2021 年高校毕业生及青年见习单位和岗位的通知》（安人

社办发〔2021〕16 号）文件要求，决定开展 2021 年度见习单位

和岗位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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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县行政区域内依法依规注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和各级国家机关等各类用人单位。

二、征集条件

1、能够提供一定数量、有技术含量和业务内容的见习岗位。

2、能够按照规定在见习期间对见习人员进行正规管理，并

足额发放见习基本生活补助。

三、征集时间

2021 年 3 月 17 日至 4 月 7 日。

四、见习政策

1、见习期限一般为 3 至 12 个月，见习生活补贴每人每月

1200 元，见习单位可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增发生活补助。见习

生活补贴实行先垫后补的方法，见习单位按月通过银行卡向见习

人员发放，见习结束后，按规定申请一次性拨付。见习留用率达

到 50%的见习单位，可凭见习人员留用名单、劳动合同复印件等

相关手续申请每人 2000 元的一次性留用补贴。

2、见习期内，县人社局统一为见习人员办理每月 25 元的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见习期间，见习者和用人单位不建立劳动关系。

五、征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填写《紫阳县就业见习单位

申报表》，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4 月 7 日前

向县人社局人事股申报，申报材料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文档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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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核：县人社局负责见习单位和岗位的征集和审核。

3、公示：审核结束后，县人社局在考察核实的基础上，将

符合条件的单位报送至市人社局，市人社局汇总后，将分批次在

市局网站进行公示，未公示单位开展的见习活动按照规定不予认

可。

六、有关要求

1、各用人单位应高度重视就业见习岗位申报工作，根据本

单位的实际需要，提供有一定技术含量和操作能力的岗位，确保

高校毕业生和青年通过见习实现就业或提高就业能力。

2、见习单位应加强对见习人员的管理，及时向我局反馈见

习情况，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见习单

位资格，两年内不再受理见习申请。

联系人：黄余余 联系电话：0915-2201518

邮 箱：873341716@qq.com

附件：紫阳县就业见习单位申报表

紫阳县 保障局

2 日

抄送： 档(二)

紫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3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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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紫阳县就业见习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主要业务 现有员工人数

单位地址

开户银行名称

及银行账号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见习人数 QQ号码

见习岗位名称
见习人员条件

学历 专业 需求人数 见习期限

单位

承诺

1.我单位自愿承担青年见习任务，提供 个见习岗位，按月

通过银行卡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 1200 元的见习生活补助。

2.见习期间，我单位将严格履行管理职责，加强日常考勤，不

弄虚作假，不虚报瞒报，自觉接受人社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主要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 5 -


